[bookmark: _GoBack]撤销公司登记备案听证告知书
汕市监撤听字【2025】4号

林弘：
申请人李镇钰于2024年4月18日向我局提交《撤销冒名登记申请书》和报警回执、笔迹鉴定等证据材料，反映其本人因身份证原件不慎丢失，被冒名于2011年1月26日由我局核准的广东环力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林弘变更为李镇钰）登记及董事、经理变更（林弘变更为李镇钰）备案事项，请求我局撤销2011年1月26日核准的该公司上述变更登记备案事项。
我局经审查后认为符合受理条件，于2024年4月19日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并进行调查核实，在调查期间，由于该公司和人员无法联系或拒不配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将该涉嫌虚假备案登记市场主体的登记时间、登记事项和登记机关联系方式等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自2025年5月13日开始予以公示，公示期为45日，至2025年6月26日公示期满，未有人提出异议。我局现拟撤销于2011年1月26日核准的该公司关于法定代表人变更（林弘变更为李镇钰）登记及董事、经理变更（林弘变更为李镇钰）备案事项。现将我局拟作出撤销该备案登记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告知如下：
申请人李镇钰因遗失身份证原件，向汕头市公安局龙湖分局金园派出所报警，后申请人又向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东门派出所报警，称其被冒名作为广东环力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林弘变更为李镇钰）登记及董事、经理变更（林弘变更为李镇钰）备案。该派出所遂开展调查并对申请人李镇钰被冒用身份证案相关笔迹进行鉴定，经广东安证计算机司法鉴定所鉴定，该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李镇钰”签名与李镇钰本人所提供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个人的笔迹。后申请人于2024年4月18日向我局提交《撤销冒名登记申请书》和报警回执、笔迹鉴定等证据材料，请求撤销我局于2011年1月26日核准的该公司关于法定代表人变更（林弘变更为李镇钰）登记及董事、经理变更（林弘变更为李镇钰）备案事项，经我局审查后认为符合受理条件，于2024年4月19日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并进行调查核实，在调查期间，由于广东环力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已被吊销，原登记住所无发现该公司有经营迹象，相关人员无法联系或拒不配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局将该涉嫌虚假备案登记市场主体的登记时间、登记事项和登记机关联系方式等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自2025年5月13日开始予以公示，公示期为45日，至2025年6月26日公示期满，未有人提出异议。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 申请人李镇钰的身份证
2. 报警回执2份
3. 司法鉴定意见书
4. 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鉴定意见通知书
5. 广东环力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工商登记內档资料
6. 工作证明、申请人李镇钰工作证照片
7. 深圳市社会保险历年参保缴费明细表
8. 中国银行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
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流水
10. 核查情况及附件
11.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截图
12. 转办函和回函、关于协助核实吴旭东相关情况的函和情况说明
13. 通话录像2份
14. 征求法院的函及送达截图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对拟撤销我局于2011年1月26日核准该公司关于法定代表人变更（林弘变更为李镇钰）登记及董事、经理变更（林弘变更为李镇钰）备案事项的决定，你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你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应在接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李同志 ，联系电话：88563234或88560696 
联系地址：汕头市龙湖区金砂东路1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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